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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續 水 資 源 總 論

楊偉甫／經濟部常務次長兼水利署署長

循環永續水資源政策 

前言　洞悉情勢  謹慎布局

「水」，是亙古以來人民賴以維生之源，其於時

空上之分佈及量之多寡，常影響人民生命財產安危、

糧食安全、生態系統穩定與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臺灣

先天地形、水文條件不佳，且因集水區過度開發、人

口與產業過度集中、全球異常氣候漸趨常態等因素，

使臺灣水資源情勢愈趨嚴峻，致水所衍生的災害不斷

接踵而至且損失益加嚴重。以每年產值上兆的新竹科

學園區為例，缺水量達 15%，其產值可能損失三分之

一，缺水量達 50%，可能完全停產 [1]。

從臺灣年降雨量資料觀之，在 65年紀錄中年降雨

量於平均值 2,500公釐間劇烈震盪（如圖 1），如 92年

1,572公釐、94年 3,568公釐及 103年 1,643公釐，氣

候變遷在臺灣顯然已是進行式，不僅旱澇頻率加劇，

旱澇程度亦顯著加劇，旱澇同時出現的情況亦已習以

為常，如今年 5月梅雨鋒面來臨，一方面旱象未解，

一方面又得防範強降雨所帶來的淹積水衝擊，然而淹

水會在短時間內消退，旱象長時間的無解，卻是水利

人的無奈，無怪乎聯合國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第 5次

評估報告（AR5）：「氣候變遷已是進行式，水資源為最

重要議題之一」[2]。最近亦有研究指出「全球暖化造成

海洋表面和水下溫度梯度變化大，反而間接抑制颱風

發展。」[3]，此結果，對十分依賴颱風豪雨而獲取水資

源的臺灣，無疑是沉重打擊。

積極落實水資源有效管理，以解決水資源不足問

題，是水利機關責無旁貸的責任與努力的目標。事實

上，為因應今年旱災，行政院已下達「在全球氣候變

遷下，水資源政策不僅要注重開源與節流，更應『歸

零思考』，在兼顧產業發展、糧食安全與社會正義的前

提下，規劃具前瞻性且務實可行的水資源配置、循環

利用與管理架構」等指示，爰此，本文秉院指示，並

參考國外政策（措施）與考量臺灣在地的適用性，據

以提出循環永續水資源之政策，以落實從根本解決以

往水資源所面臨的問題，俾有效減輕旱災災損，促進

國家經濟發展；另配合目前行政院組織改造，淺談組

改前後水資源管理組織。

國際抗旱措施與水資源政策 
　　　　　    他山之石 精益求精

水焦慮正在全世界蔓延，包含中國、巴西、美國

和印度等地近年旱災頻傳，報導更指出連續第 4年出

現乾旱的美國加州，已有居民開始出現缺水焦慮症的

病情。國際專家也警告，缺水已經成為國安威脅，部

分地區恐出現搶水大戰。今年 1月的世界經濟論壇發

表全球風險報告，更把「水危機」列為 10年內影響全

球穩定最迫切的危機之一 [4]。故本文蒐集前述國家之旱

災處理措施與水資源政策（如表 1），以為國內研擬水

資源政策之參考。

國內抗旱措施　未雨綢繆 共度旱關
臺灣年平均降雨量雖高達 2,500公釐，約為世界

平均值的 2.6倍，毫無疑慮的，屬於降雨量豐沛的地

區，但因山高坡陡流短且急，降雨很快流入海中，據

統計，80%降雨量蒸發或流入海，僅 20%約 177億噸

圖 1   降雨量豐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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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留存使用，其中可使用之水，22%由水庫供應、46%

由河川取水、32%抽用地下水（如圖 2）。因降雨時空

分布不均，7 ~ 10月降雨量約占全年總降雨量 5成，顯

示嚴重依賴颱風降雨，因此，汛期颱風降雨若不如預

期，或汛期結束前水庫未能有效蓄滿，即可預知來年

春旱象之必然，尤以春耕大用水季更是雪上加霜，因

此，在 5月梅雨季前，審度用水，錙銖必較，啟動備

用水源，是維持台灣各方面一定發展所必要的作為。

由圖 3可知臺灣近年來重複性小旱的頻繁，也造

就了國內抗旱應變作業制度化及不斷精進的能力，以

今年旱象為例，自去年鳳凰颱風過後，降雨量未如預

期，經濟部為因應後續降雨可能仍不如預期，即嚴密

監控各水庫蓄水率，並自去年 9月起即要求各水庫管

理機關採取水庫限量管制出水、加強區域調度用水、

地面及空中人工增雨（自 103年 11月起，地面增雨作

業合計施作 14次，空中增雨作業與國防部合作進行 4

抗旱措施 中長程政策

中國 
[5]
[6]
[7]
[8]
[9]

•設立「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具體工作則由水利
部「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執行

•推動「全國抗旱規劃實施方案（2014 ~ 2016年）」，抗
旱應急水源工程包括小型水庫 310座 ,抗旱應急備用
井 4791，引調提水工程 3331處，中央總投資 299.8
億元。

•由應急水源與常規水源組成完整供水體系；工程與非
工程措施互補並重，提昇監測預警技術與設施建置。

• 因地制宜，優先考慮群眾生活用水保障率較低的地
區，建設抗旱應急備用水源工程；例如對有水源工程
的地區，要優先考慮修建配套設施或連通工程，擴展
現有工程的覆蓋範圍和抗旱功能；對於附近沒有水源
工程的地區，可因地制宜地新建抗旱應急水源工程，
提高抗旱供水保障能力。

•由水利部負責保障水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擬訂水利戰略規劃和
政策

•設定 2030年水資源「三條紅線」目標：
•水資源開發紅線 — 全國用水總量控制 7000億 m3以內。
• 用水效率控制紅線 — 2030年用水效率達到或接近世界先進水
準，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小於 40m3以下，農田灌溉水有效利
用係數大於 0.6。

•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 - 主要污染物入河湖總量控制在水功能區
納污能力範圍內，水功能區水質達標率提高到 95%以上。
「國家農業節水綱要（2012 ~ 2020年）」，目標完成灌區續建配套
與節水改造、農田有效灌溉面積達到 10億畝，新增節水灌溉工
程面積 3億畝、農田灌溉水有效利用係數達 0.55以上；全國旱作
節水農業技術推廣面積達到 5億畝以上，高效用水技術覆蓋率達
到 50%以上等。

•南水北調，從中國中部和西南部調運目標約 450億 m3的水量以
增加黃河的流量並滿足北京至天津地區城市群的用水需求。

•推動水權制度、水權試點、水權交易市場建置與監管；其水資源
為國家所有，用水單位需獲許可以取得水權，其藉由水權交易提
高水資源利用效益。

美國 
[10]
[11]
[12]
[13]
[14]

•加州抗旱措施
• 水資源管理委員會（State Water Resources Control 

Board）實施 25%減量供應，並對高耗水用戶額外收
費。

•持續推動乾旱協助計畫（Drought Assistance Programs）
•核准 1900萬美金之臨時緊急飲用水與乾旱相關計畫。
•准許河岸農民自願減少 25%水權，以交換避免生長季
節時河岸土地縮減。

•補貼節水設備，宣導適應乾旱的生活模式，如保水措
施與聰明用水庭院，包含草皮改採耐旱植物，推廣庭
園滴灌系統等。

•水資源管理以州為主，無全國統一的水資源管理法規，以州法及
州際協議為管理依據。

• 州水務局管理供水、排水、污水、再生水。聯邦機關則負責調
查、開發水資源、管理水庫，並協助州處理水資源需求問題。

•聯邦淨水法案（Clean Water Act ,CWA），確保地表水品質，
•水資源分配在東部主要由行政機關或法院實施，在西部則主要藉
由水權交易制度推動，包含水權轉換、水銀行租賃、包裹式買
賣、再分配協議等。

印度 
[15]
[16]
[17]

•推行耐旱稻米品種、滴灌技術，降低農業需水量。
•鼓勵乾旱調適技術。
•社區參與研擬因應乾旱行動計畫。
•設置乾旱監測及預警系統，並建立乾旱指標以盡早因
應乾旱災害。

•建立跨部會合作機制

• 國家水資源審議會（National Wat er Resource Council）許可國
家水資源委員會（National  Water  Board）擬定政策，水利部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實際執行，並於地方政府設水資
源管理機關。

• 推動「國  家遠景計畫（National Perspective Plan）」，連結河網系
統，解決水資源調度問題。

•依「國家水資源政策」（National Wter Policy, 2012），建立水資源
設施、推動管理制度，確保滿足飲用淨水需求。

•加強水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動水足跡與水審計制度，以提高用水
效率。

•給予水資源使用者協會法定權力，以收取水費、管理分配水量及
維護分配系統。

巴西 
[18]
[19]
[20]
[21]

•減少用水 10 ~ 15%，水費減收 10%。
•減少用水 15 ~ 20%，水費減收 20%。
•減少用水 20%以上，水費減收 30%。

•聯邦與州二級管理，全國 12個水文區設立了 29個聯邦流域委員
會和 164個州立流域委員會，實行分散化和參與式管理。最上級
是全國水資源委員會（NCWR），其下是國家水務局、流域委員
會、流域水務局、水資源公民組織。

• 用水採許可制，水資源是有經濟價值的自然資源，是國家的資
產；部分地區收取河川取水費，所收費用用於水資源保護。

表 1   其他國家之旱災處理措施與中長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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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另演練 6次））、加強水庫清淤疏濬、啟動抗旱戰

備水井、埤塘水過濾使用等，另亦請農田水利會加強

灌溉管理與完成二期稻作收割，及於 12月起啟動夜間

減壓供水，今年 2月底起對民生用水大戶減供 20%水

量，工業用水大戶逐步調整至減供 10%水量，隨即也

在 4月 8日起針對水情最為嚴峻的新北市板新地區、

林口區及桃園市全區採取第 3階段限水。

至今年 5月 20日第一波梅雨鋒面來前，全臺各地

降雨零星，資料顯示本次旱象是 67年來最嚴重旱災，

至 4月底主要水庫蓄水率皆未達 3成，如 4月 30日石

門水庫為 22.61%、曾文水庫為 16.21%等，然而也在及

早監控、因應，及全民配合節水之下，在有限的蓄存

水量中，安然度過了這一次的旱象。

循環永續水資源政策 
　　　　　　多管齊下  統籌兼顧

臺灣降雨雖多，但時空分佈不均，加以蓄水設施

有限，穩定供水實為一艱難任務。早期水資源政策以

滿足利用、加強開發為主軸，然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

需求，水資源政策也隨之調整，如 70 ~ 80年間，受產

業快速發展與都市化等的影響，水資源污染、超抽地

下水問題逐漸浮現，爰 85年起開始納入生態保育、地

層下陷防治等重要策略，水資源利用策略則從積極開

發水源調整為以區域水資源調度為主；80 ~ 90年間，

則因環保、民意與媒體意識抬頭，95年後各項策略內

積極納入民眾參與機制，水資源利用策略調整以加強

已開發水源運用為主，且開始納入營造水岸環境及水

文化等重要策略。

除臺灣氣候與環境條件不利水資源的蓄留利用

外，近年來隨著科學證據的強化，氣候變遷的存在已

被全球多數科學家所認定，且研究顯示未來氣候將呈

現豐越豐、枯越枯極端化現象，豐枯加劇固然造成

洪、旱災害交替發生，然而，洪災可以避災、離災因

應，旱災卻是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因此，在氣候變

遷衝擊下，水資源問題的因應與調適將是台灣未來發

展最需嚴肅面對的課題。

經盤點我國天然環境所面臨的主要水資源關鍵問

題如下：

 水庫老化及淤積，有效蓄水量降低、

 區域地下水量減少、

 水源開發困難，水源供應能力待提升、

 水權登記量分配不合理、水權重分配困難、

 用水需求持續成長、

 水源調度機制尚待健全、

 供水調度及備援系統尚待加強、

 水質劣化降低可用水資源量、

 水源濁度易飆升，影響供水穩定、

 既有設施老舊、自來水管漏水率高、

 自來水普及率尚待提升、

 水價偏低影響水資源開發與節流推動、

 人均用水節水目標尚未達成、

 工業及農業用水效率仍待提升、

 新興水源亟待持續推動、

 氣候變遷導致極端降雨，豐枯震盪加劇。

為解決相關問題及因應氣候變遷的挑戰，經濟部

水利署近年來持續採取多元化水資源政策，從開源與

節流各種可能的管理措施全面執行，並參酌前述國外

經驗，如中國抗旱井、應急與備用水源、灌區節水改

造、水權制度；美國實施 25%減量供水、徵收高耗水

用水、推動再生水與保水措施；印度推行耐旱稻米、

滴灌、加強水資源回收再利用、連結河網系統、水足

圖 2   臺灣水資源結構

圖 3   臺灣近年來旱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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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與水審議制度及巴西階梯式減量供水水費減收等，

研提循環永續水資源政策，期在大型水資源建設停滯

後，仍能因應各方用水需求。

多元化水資源政策的長期推動目標將透過節流措

施，達成民國 120年，民生節水 4億噸（每人每日用

水量降低至 240公升、管線漏水率 12%）、農業用水

120億噸以下、工業節水 1億噸（工業製程用水回收率

達 80%），藉由節水型行為的養成，降低對水資源的過

度依賴，並透過區域條件，開發各種可能水源以滿足

所需用水，其具體策略（如圖 4）分述如下：

 ▌開源部分

a.傳統地面水及地下水資源的開發：為利傳統水資源

量可持續擴增，將視各地條件進行包含水庫活化、

新建與清淤、區域調配支援、地面地下水聯合運用

及推動伏流水等策略之運用：

 水庫活化：如阿公店水庫自 41年完工運轉以來，

日漸淤積，影響重要設施與下游民生安全，經辦

理水庫更新工程（濬渫及設施改建），除提供防洪

及穩定農業灌溉用水外，並增加公共給水每年

2,900萬噸；另外，石門水庫既有設施防淤功能改

善工程完工後也發揮排放水庫底層之渾水及沉

木，有效降低水庫淤積量及各進水口堵塞損害機

會之功能，並已持續進行曾文、南化、烏山頭水

庫之防淤功能改善工程中，未來各相關經驗將陸

續複製至其他水庫，以利維持既有水庫庫容，甚

且延長其壽命。

 水庫新建：在環保意識高漲之下，水庫新建不

易，近年難得仍獲支持的蓄水設施計畫僅湖山水

庫及烏溪鳥嘴潭人工湖工程計畫，相關計畫為獲

取支持，在生態、環境保護上規劃更為細緻精

密，期待二計畫的推動經驗，能有效證明人、環

境、生態可以融合兼顧，並由科學數據證明大型

水資源設施除了設施安全無虞、用水問題得以解

決外，政府將更積極進行當地文化保存及環境生

態保護，也將持續溝通，爭取支持興建必要水資

源設施。

 水庫清淤：全臺水庫原庫容 28.5億噸，因地質年

輕、易破碎、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且集水區過度開

發，使蓄水設施淤積相當嚴重，迄今剩餘庫容僅

20.1億噸。目前針對主要水庫進行供水與淤積的風

險評估顯示石門、曾文及南化屬高度風險水庫（如

圖 5）；水庫淤積整體改善作法包含上游減淤，如

森林保育、集水區水土保持、設置攔砂壩；中游導

淤，如分洪排砂與陸挖；庫區排砂，如陸挖、抽泥

與水力排砂；下游回歸，如河道復育與放流排砂

（如圖 6）。據研究，以水力排砂效果最好，惟僅

能於颱洪期間執行，故目前已積極推動石門水庫防

淤工程（阿姆坪防淤隧道）及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

防淤工程（曾文及南化防淤隧道），完工後，將能

延長前述水庫的壽命，而各水庫之清淤作業也將本

此原則全面性推動，以清淤最大化目標前進。

 區域調配支援：在北區部分，將建立臺北、板橋及

桃園供水系統之聯合供水管網與調度機制，目前已

完工有板新地區供水改善第一期計畫；在中區部

分，則建立苗栗、臺中、彰化供水系統之聯合供水

圖 4   多元化水資源策略

圖 5   主要水庫風險評估

圖 6   水庫淤積整體改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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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網，目前已完工有臺中支援彰化管線；在南區部

分，將建立臺南與高雄供水系統之聯合供水管網，

目前已完成有南化水庫與高屏溪攔河堰聯通管路，

其餘計畫將依規劃期程持續推動落實。另農業用

水、民生用水及工業用水等不同標的用水相互支援

調度亦將持續依需要及條件推動辦理。

 地面地下水聯合運用：目前部分地區地下水已超限

利用，衍生地層下陷問題，未來開發利用先考量地

下水補注受時空限制及坡陡流急降雨逕流迅速入海

等因素，因地制宜進行地面水地下水聯合運用。

 伏流水：目前高屏伏流水每日 10萬噸、羅東堰伏

流水每日約 0.3萬噸等備援水源，已於此次旱災發

揮功效，伏流水之利用區位與時機，未來將更積

極進行深度評估後規劃推動。

b.新興水源：

 再生水：依行政院指示為避免每次乾旱發生，工

業與農業搶水的議題就被挑起，應試著朝向「工

業零增用水」規劃，工廠製程廢水回收再利用率

應訂定最高標準，朝零排放方向發展，需補充之

水量則盡可能以廢污水回收再利用之再生水為水

源，爰依此原則，水利署業已訂定 120年再生水

開發目標為每日 132萬噸。未來再生水開發將以

(1)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污水或放流水；(2)工業區

專用下水道系統廢水或放流水；(3) 工業用水大戶

預定放流或納管之廢水；(4) 生活污水大戶的污水

等 4類水源，經再生處理後符合各類用途水質標

準後再行利用，各水源之目標分別為 77萬、5

萬、45萬、5萬噸／日等，其中，公共污水下水

道污水或放流水水量大、水質單純為最具推動優

勢之水源，已列為主要推動標的。經考量輸配成

本、用水健康風險、水價負擔能力等因素，再生

水之使用已定調為供應工業用水為主（冷卻、鍋

爐、製程）、民生次級用水為輔（沖廁、非食用植

栽澆灌用水），爰再生水廠之設置宜以就近供應工

業用水為首要推動方向，並以高缺水風險地區或

地層下陷區、鄰近具穩定大用水戶者為優先推動

標的。推動策略上，再生水廠興建未來以全自償

為原則，由用水者負擔興建及營運成本，俾未來

民間全面投入經營，惟因目前自來水水價偏低，

再生水使用意願不高，爰初期由內政部營建署推

動示範案，建設補助，一方面降低購水成本，促

進使用意願，一方面藉示範案累積再生水廠建設

營運及再生水使用經驗，可為全面推動再生水資

源利用奠定重要發展基礎。示範案係擇定豐原、

福田、永康、安平、臨海與鳳山溪等 6座再生水

示範廠，由內政部營建署籌措建設經費、經濟部

水利署進行供需媒合、用水端之產業特定園區管

理機關進行區內用水整合及園區內輸配基礎設施

建設、地方政府辦理再生水系統之興建與營運，

預計於 110年完工後可開發 28萬噸／日之再生水

量，並帶動其他民間再生水之興辦。

 海淡水：台灣四面環海，海水取之不竭，因此，海

淡可以有效因應氣候不確定性衝擊，惟因屬高耗能

設施，能源限制其發展，加以企業期待水價補貼，

致使臺灣本島推動不易，目前運轉中之海水淡水廠

以馬祖、金門、澎湖等離島共計 18廠，每日產水

約 2萬噸，證明確實充分發揮離島地區供水成效；

至於臺灣本島部分，目前已進行桃園、新竹、彰

濱、台南及高雄設置海淡廠之規劃，以作好準備，

等待需求時機，即刻投產為原則。

 ▌節流部分

a.節約用水：以節水行動常態化為目標，並採擴大減

漏常態化、全民節水教育常態化、機關學校部隊節

水常態化、提升用水效率常態化、省水器材使用常

態化等 5化：

 擴大減漏常態化：本次旱季進行夜間減壓供水、

節水風水師到府查漏等，證實可使自來水系統節

水 1 ~ 2%，經本年旱災應變後，該等措施將不限

於旱季啟動，未來將常態性施行。

 全民節水教育常態化：如擴大節水愛水月宣導各

級學校節水課程，可提升節水意識認知普及率 > 

90%。

 機關學校部隊節水常態化：持續推動四省方案、

節水抗旱行動原則、節水獎懲原則化等，可使旱

期機關學校各單位累積節水 12%。

 提升用水效率常態化：推動雨水及生活雜排水利

用、農業提升用水效率、產業提升用水回收率

等，可提升產業節水 6%、生活節水 2%、農業節

水 5.5%。

 省水器材使用常態化：推動修正自來水法、強制

使用省水器材，可提升省水器材市佔率 100%、生

活節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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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自來水減漏

 台灣自來水公司自 102年起執行降低漏水率計

畫，預定投入 769億元，採行自來水管網圖資建

置、分區計量管網、檢修漏作業、汰換舊漏管

線、水壓管理等 5項措施，預定於 111年將漏水

率降至 14%以下，每年可節省水量 1.6億噸。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自 95年起執行供水管網改善計

畫，預定投入 200億元，預定於 114年將漏水率

降至 10%以下，每年可節省水量 1.4億噸。

c.更精進作為

 民生用水：推動智慧水表全面裝設，有效監控用

水概況，適時提供用水異常資訊，以利用水智慧

管理。

 工業用水：推動產品水足跡揭露，以利工業更精

確管理用水風險及用水配置；建置產業園區各廠

基本資料，利用大數據進行能資源整合回收循環

運用。

 農業用水：以以色列滴灌為例，較噴灌節水

20%，爰將強化精密灌溉管理技術及推廣應用。

 打造海綿臺灣：以流域綜合治理原則，逕流分擔

與出流管制為手段，當水太多時，藉由相關設施

留住水，以減少水患，待水少時，再釋放，以供

水資源使用。

除上述政策的研訂與落實外，政策的推動更必

須搭配現行法規的修正或新法規的制（訂）定，爰為

有效推動循環永續水資源政策，經濟部（水利署）刻

推動水利相關法規修正與制（訂）定，惟參酌以往經

驗，如一次性且全面性提出，恐無法達到預期目標，

需採用系統性且逐步漸進式策略，故近期修正水利相

關法規優先聚焦用水管理、省水器材及再生水使用等

法制化，若能順利完成修法、立法，將有助於水資源

更有效率的使用及有利於再生水此一新水源的發展，

茲將水利法、自來水法與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等法規

修正與制定之理念分述如下：

1. 水利法部分：水利法自 31年 7月 7日制定公布，32

年 4月 1日施行以來，歷經 12次修正。惟鑒於水資

源有限及開發計畫不易推動，水資源管理策略必須由

過去之「增供應需」轉而為「以供定需」，在現有可

供應水量範圍內，滿足現有及新增用水需求。因此，

必須以增加高用水人之用水成本，來推動節約用水，

並加強用水管理及強化對於地下水的管理保育，故已

擬定 9條修正條文（包含第 42、47之 1、54之 3、84

之 1、93 之 6、93 之 7、93 之 8、97 之 1、98 等），

業經行政院 104年 4月 16日第 3444 次院會會議決議

「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刻正審查中。

2. 自來水法部分：自來水法自 55年 11月 17日制定公

布以來，歷經 12次修正。近年因國民生活提升，商

業活動頻繁及氣候變遷之影響，臺灣地區水資源日

益困窘，節約用水政策之推動日形重要，目前國人

每人每日用水量（LPCD）已由 85年之 291公升降

至 102年之 268公升，雖有一定成效，惟其中家庭

人均用水量約 173公升，如換裝省水器材則可降至

158公升，接近新加坡等先進國家水準，為推動強

制裝設省水器材，故擬定新增 3條條文（包含第 95

之 1、95之 2、98之 1等），業經行政院 104年 4月

16日第 3444次院會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

議」，立法院刻正審查中。

3. 再水資源發展條例部分：傳統水源供水穩定度備受挑

戰，尋求替代水源有其必要。廢（污）水水量穩定不

受天候影響，隨著水處理技術日益成熟，以再生水作

為替代水源，也是將來常態性節水之一環，可減輕傳

統水源開發壓力，並提高供水穩定度。惟現行水利

法、下水道法及水污染防治法均未規範下水道系統廢

（污）水或放流水之使用及取得、再生水供水行為，

且目前再生水產水成本高於自來水水價，確有透過立

法促進再生水發展與利用之必要。爰制定「再生水資

源發展條例」草案，推動立法，以營造再生水友善發

展環境，促進水資源永續發展及產業發展。草案共計

28條，業經行政院 104年 5月 28日第 3450次院會

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水資源管理組織現況與未來規劃 
　　　　　　以蛻為進 開創新猷

為落實循環永續水資源政策，必須搭配有效水資

源管理組織，指揮一體，目標一致，惟水資源涉及範

圍相關廣泛，如水源涵養、集水區保育、水權、水污

染與糧食等，事權分散，各有本位，難以同心齊力。

為減少水資源領域治理歧見，已設置各種跨域整合協

調之任務編組，其執行成效雖大有進展，惟仍難達理

想境界。本次行政院組織改造，各界對環境及資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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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管理均寄予厚望，特將水、土、林、氣所涉機關

盡可能改隸於環境資源部，期呈現更友善環境資源及

效率之管理組織。經濟部（水利署）參考前述國際水

資源管理組織趨勢，已充分於所參加之組改會議（如

環境資源部籌備小組會議）表達，惟各國政府機關組

織架構皆有其整體與在地之通盤考量，故以下僅針對

現有水資源管理組織與行政院對於此次組改之水資源

組織規劃進行說明。

現況

1. 水資源管理涵蓋水利、環境保護、林地及坡地保

育、污染源管制及土地管制等，涉及中央各部會署

及地方政府之權責（如表 3）。事權分散於各部會

署，造成管理範圍及依法所劃設之各項管制區域、

保護區層層疊疊，管理法規相互競合，執行不易，

以及事權難以明確劃分等，復因水源、水質與水量

表 2   水利相關法規修正（制定）概念

法規名稱 修正（制定）法條 修正（制定）理念

水利法

42 加強用水管理，修正免為水權登記之範疇。

47-1 修正地下水管制區之劃定目的。

 54-3、93-7、93-8 增訂用水計畫書之審查、管理機制及開發單位或供水單位違反相關規定之罰責。

84-1
為促使耗用水資源者採取節約用水行動，增訂得對用水人徵收耗水費，但已落實執行節

水措施者，得予減徵。

93-6
配合用水計畫及耗水費開徵之推動，修正主管機關或水利機關得依執行該等業務所需進

行行政檢查。

97-1
增訂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或委託水庫管理機關（構）核發土地使用現狀未違反本法

規定之證明文件，以簡政便民。

98 為行政簡化，修正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自來水法
 95-1、98-1

增訂法人、團體、個人於國內銷售或裝設使用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用水設備、衛生設備

或其他設備之新產品，該產品應具省水標章，以及違反該規定之罰責。

95-2 配合新增「節約用水」專章，鼓勵民間參與節水技術研發規定移列該章規範。

再生水資

源發展條

例（主要

核心條文）

4 興辦或變更開發行為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者，應使用一定比率之系統再生水。

5
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積極興辦系統再生水開發案

或得無償提供所轄公共下水道系統之污水或放流水予再生水經營業及依規定申請取用者。

6

位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興辦之再生水開發案，或非位

於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提再生水開發案之再生水，

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納入區域水源者，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補助部

分建設費用。

7 再生水使用用途及其水質限制。

8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特定區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再生水開發案之水源來

源，分別辦理再生水開發案及廢（污）水或放流水使用之審查、許可、廢止、變更；再

生水開發案建設及經營之監督、查核事項；再生水經營業之水價核定等事項。另並規定

特定園區使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辦再生水開發案之再生水者，由該特定園區

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區內用水需求整合與分配、區內相關設施配置之審核。

9、10
定明再生水經營業之組織與籌設程序、再生水開發案之申請與變更程序及再生水經營業

之興建與營運階段之管理。

11 定明供自行使用之再生水取用案申請與變更程序及管理規範。

14
政府機關興辦再生水開發案之廠站所需私有土地取得方式及管線穿越私有土地上空或地

下之地上權取得方式。

16 再生水費之計算及其調整或爭議處理方式。

19∼ 25 違反本條例相關規定之罰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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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不同機關主管（如表 4），各機關常基於本位主

義導致決策相左或未能配合，故必須確實橫向縱向

整合協調，才顯實質管理成效。

2. 目前為有效加強水資源工作之聯繫協調功能，俾促

進水資源工作之執行成效及協調、整合國家重要河

川流域內之水、土、林資源永續運用、集水區保

育、重要河川流域治理與環境營造及土地利用等事

項，政府業分別於 83年設置水資源協調會報、90

年設置高屏溪流域管理委員會、95年設置石門水庫

及其集水區整治推動小組、98年設置重要河川流域

協調會報、99年再設置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

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推動小組，透過協調整合機

制，其執行成效雖大有進展，惟仍需藉此次組織改

造予以整合。

表 3   水資源管理之重要事權及分工

重要事權 辦理事項 管理機關（構）

水利

水資源開發、調配及管理 經濟部水利署

水資源利用
自來水公司（處）、農田水利會、

台灣電力公司

環境
保護

水質監測及管理 環保署、地方政府

水污染防治 環保署、地方政府

林地及
坡地保育

集水區森林保育及經營 農委員會林務局、地方政府

集水區坡地保育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地方政府

污染源
管制

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營運 內政部營建署、地方政府

垃圾廢棄物清運及管制 環保署、地方政府

畜牧場管理 農委會畜牧處、地方政府

工業區事業廢棄物
及污水處理

經濟部（工業局、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科技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地方政府

污染源管制及污水
排放許可管理

環保署、地方政府

土地利用
管制

原住民保留地管理 原民會、地方政府

都市、區域計畫
及建築管理

內政部營建署、地方政府

表 4   中央各部會涉及水資源管理之水利事權

中央
各部會

主管業務

涉及之
水資源事權

水源 水質 水量

經濟部
水資源開發利用、河川治理與管理、
防洪排水、水利及自來水事業等。

內政部
國土規劃利用（都市計畫及區域計
畫）、雨水及污水下水道等。

農委會
森林經營與保護、水土保持、農田水
利會營運等。

環保署 水質監測及保護、水污染防治等。

組織改造後（規劃中）

1. 行政院於 98年 4月 9日第 3139次院會會議通過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草案，並函送立法院審議；

隨後，立法院於 99年 1月 12日三讀通過前述法

案，故未來行政院新組織架構為 14部、8會、2

處、1行、1院及 3獨立機關，其中原分屬不同部會

之水利、水土保持、林務、下水道及環境保護等業

務一併改隸環境資源部。

2. 行政院已於 101年 2月 16日將環境資源部暨所屬機

關組織法草案函送立法院審議。前揭草案業於 102

年 5月 29日完成朝野協商程序並送院會處理中，

依前揭協商初步共識未來環境資源部下設氣象局、

水利署、森林及保育署、水保及地礦署、國家公園

署、下水道及環境工程局、化學品及污染管制局、

森林及生態保育試驗所、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與環境

教育及訓練所等 7個署（局）、4個機構。其中森林

及保育署、水保及地礦署、水利署、下水道及環境

工程局則分別承接原農委會林務局、水保局、經濟

部水利署與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業務，並已規劃水

及流域司處理跨署局水資源管理與集水區保育之協

調整合事項，另設置水資源管理會與淡水河五大流

域管理會處理跨部會水資源管理與集水區保育之整

合協調事項。

結語　一步一印 邁向未來

近日（104年 5月 20日後）梅雨帶來豐沛雨量，

共計為臺灣水庫增加約 3.5億噸水量，使得主要水庫蓄

水率提升至 40%以上，更解除新北市板新地區、林口

區、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三階限水措施（停二

供五）。然而，我們不能每次冀望「天佑臺灣」，在旱

象緩解後心存僥倖，事實上，全球氣候變遷影響，枯

旱、缺水發生機率正在增加，因此，我們應該更積極

落實水資源有效管理與利用，並藉由此次組織改造，

更加強化水資源管理組織架構與跨域整合機制，讓水

資源管理制度更加完備，落實中央各部會、地方與全

民分工合作，建構循環永續水資源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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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護與資源永續利用是目前國際關注之重

大議題，而此次組織改造，行政院已規劃成立環境資

源部，其成立目的為整合水、土、林及空氣等環境資

源，強化其保護、保育及永續利用，以提升環境品

質，維持生態平衡，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促進國

家永續發展，且掌理環境保護、水利、下水道、礦

業、地質、國家公園、林務、氣象、水土保持、生態

保育及天然災害防治等業務，與其他部會相較業務十

分龐雜，因此，其啟動除了是各界期待之外，其未來

順利的運行，更攸關民眾福祉。目前組織法草案停滯

於立法院，致使改隸單位不論在政策訂定、業務推

動、預算編列都出現前途未知的茫然，實非組改推動

所期見的發展，期待近期朝野立委能儘速完成組織法

案的審查，讓環資部儘速成立後，確立上位政策，改

隸的各單位儘速調整腳步並磨合合作，以利環境與資

源得以朝跨域治理及永續發展的方向大步邁進。

世界各地陸續出現缺水，亦衍生相關問題，如 102

年印度因缺水而關閉一火力發電廠，103年馬來西亞、

美國加洲與南部、巴西、澳洲等地嚴重乾旱，皆影響

其農作物、畜牧業的產能，104年臺灣缺水進行大面積

休耕及可能引發缺電問題等。能源、水資源和糧食供

應，是地球面臨的三大難題，過去由主管部門分別解

決，然而近來世界各國已倡議應要尋求整合方案，以

利解決後續的環境、貧窮、人口成長和疾病等問題。

中國水權交易市場與水功能區限制納污紅線；美國水

權交易制度；印度社區參與研擬因應乾旱行動計畫與

巴西收取河川取水費用於水資源保護等皆是重要的方

法，另日本大壩委員會（JCOLD）指出：「大壩建設

和管理將持續為解決水、食物、能源和洪水管理等問

題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22] 面對現況與氣候變遷的

挑戰，解決水的問題，我們是應該要更多元思考，在

科學論證基礎上理性討論，取得主要策略、次要策略

及環境補償之共識，俾全方位開展各項行動計畫，但

非一味堅持或反對特定策略之立場，如近年來減漏與

再生水似成為水資源政策的顯學，獲得一致性支持，

此即有過度期待之虞。減漏與再生水確可使有限水資

源延長供應使用之時間，然資源畢竟有用罄之時，如

何把水資源留蓄在這片土地上也是不可迴避的重要策

略。臺灣在水資源議題上，並無太多籌碼，氣候威脅

如影隨形，我們實禁不起內耗、虛耗造成的政策空

轉，期待水資源專業問題回歸專業理性的討論，循環

永續水水臺灣的願景得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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